	
	


法規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民國 104年09月08日修正 )
1、 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終身學習、社區教育、社會童軍教育、新移民教育、社區婦女教育及交通安全教育，營造終身學習環境，提升人力素質，推動多元體驗學習，激發創新能力，建構終身學習社會，特訂定本要點。

2、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國立社教機構及研究機關（構）。

(3) 立案之非營利性質法人及團體（以下簡稱民間團體）。

3、 補助原則：

(1) 部分補助為原則：

1、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款，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本部最高補助比率以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為原則；屬第二級至第五級者，本部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九十。
2、 對民間團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活動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且每年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3、 配合本部重要政策需要或年度重點工作，並經本部核准者，不受前兩目限制。

(2) 各項工作經費編列基準，依本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3) 同一計畫不得重複申請本部其他計畫補助經費；同一計畫向其他機關重複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4) 統整性、跨直轄市、縣（市）之計畫，優先考量補助。

4、 補助計畫項目：

(1) 直轄市、縣（市）政府：
1、 推動終身學習及社區教育政策計畫：

(1) 配合本部終身學習及社區教育重要政策或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2) 推動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推動社區教育所需之教學器材及設備、空間環境工程相關之設計費、工程費及室內裝修所需經費（不包括新建、改建及重建）。

2、 推動社會童軍教育活動：

(1) 結合各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共同規劃及推展社會童軍教育活動。

(2) 弱勢族群、原住民童軍體驗營。

(3) 社區服務，推動樂齡童軍體驗活動。

(4) 童軍訓練、露營、考驗營活動、培訓、研習及研討會。

(5) (童軍設備及訓練設施維護。

3、 推動新移民學習中心營運及推展計畫：

(1) 多國語言文化學習課程。

(2) 多元文化學習活動。

(3) 技能輔導課程。

(4) 地區人文藝術特色活動。

(5) 人力培育課程。

(6) 其他彈性自主課程。

(7) 空間、設備、設施充實及改善。

4、 推動社區婦女教育計畫：

(1) 支持多元型態家庭女性。

(2) 增進女性消費意識及權益。

(3) 強化女性生命歷程及角色。

(4) 推展女性自我健康管理觀念。

(5) 擴展女性社會參與及全球化視野。

(6) 性別平等教育及成長。

(7) 研發婦女終身學習教案教材。

5、 辦理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公共安全、消費者保護等相關事項。

(2) 國立社教機構、國立研究機關（構）及民間團體：

1、 推動終身學習或社區教育計畫：
(1) 推動終身學習或社區教育之研討會及學習計畫。
(2) 培訓終身學習或社區教育人才活動及研習。

(3) 多元社區特色學習活動。

(4) 培養終身學習能力及方法之課程。

(5) 以終身學習理念為宣導主體之學習計畫及推廣活動。

(6) 其他促進終身學習或社區教育整體發展之專案計畫。

2、 推動社區婦女教育計畫：

(1) 支持多元型態家庭女性。
(2) 增進女性消費意識及權益。
(3) 強化女性生命歷程及角色。
(4) 推廣女性自我健康管理觀念。

(5) 擴展女性社會參與及全球化視野。

(6) 性別平等教育及成長。

(7) 辦理青少女科普教育活動。

3、 推動社會童軍教育活動：

(1) 推動社會童軍教育活動。

(2) 弱勢族群、原住民童軍體驗營。

(3) 社區服務，推動樂齡童軍體驗活動。

(4) 辦理童軍訓練、露營、考驗營活動、培訓、研習及研討會。

4、 推動社區大學發展：

(1) 推動社區大學發展研討會、工作坊或研習。

(2) 社區大學師資或人才培訓。

(3) 其他促進社區大學整體發展之專案計畫。

5、 辦理社會層面之交通安全教育主題宣導活動及研習培訓。

5、 申請補助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1) 同一計畫已獲本部其他補助。

(2) 申請計畫內容不符合本要點之規定、內涵欠詳實或表件欠缺。

(3) 前一年度獲本部補助，未依計畫內容、補助經費項目執行，或執行成效不彰。

(4) 逾期申請。

(5) 休閒聯誼旅遊性質之活動、例行性之會務、宗教民俗慶典活動、各類競（比）賽及童軍慶祝活動。

(6) 申請推動社區大學發展計畫者，已接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社區大學計畫。

6、 申請及審查作業：

(1) 申請作業：

1、 直轄市、縣（市）政府：

(1) 推動終身學習及社區教育政策計畫、新移民學習中心營運及推展計畫、社區婦女教育計畫及辦理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公共安全、消費者保護等相關事項，均依本部公布內容及所定計畫申請期間為準。
(2) 社會童軍教育活動：

1 申請期間：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2 每年申請一次，每次最多四案。
3 申請文件：活動計畫一式八份。

2、 國立社教機構、國立研究機關（構）及民間團體：

(1) 申請期間分二階段：

1 每年一月至六月辦理之活動，於前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受理申請。每次申請至多二案。
2 每年七月至十二月辦理之活動，於當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受理申請。每次申請至多二案。

(2) 申請文件：申請表件、計畫書、經費申請表及團體立案證明影本一式五份；計畫書應敘明向學員收費及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3) 申請程序：申請期限內（以郵戳為憑），將申請文件以正式公文函送本部。

3、 配合本部重要政策需要或年度重點工作，並經本部核准者，不受前二目申請期間及申請件數之限制。

(2) 審查作業：

1、 審查方式：

(1) 由本部採行政審查、交付審查會議或送請專家學者審查，並得視需要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或赴實地勘查。
(2) 審查如採會議方式進行，審查會議委員之組成，在資歷相當之情形下，應衡平性別比例，且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2、 審查原則：審查活動目的與必要性、成果效益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活動企劃之目標、方法、經費、價值、優缺點等。

7、 經費請撥及核銷、支用、流用、勻支、規模變更、核銷、結報、計畫產生收入及結餘款繳回、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等，除本要點已有規定者外，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8、 補助成效考核：

(1) 本部得請受補助單位提供計畫執行及辦理成果資料，並得派員、邀請學者專家或委託專業單位，對受補助單位實地訪視、查核或書面審查計畫執行情形，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未依計畫內容辦理、執行成效不佳、未依計畫經費項目執行，或未依規定時限辦理計畫核結者，本部得減少或停止下一年度或下一申請案之補助，並得作為以後年度計畫補助款額度之參據。
(2) 受補助單位如為直轄市、縣（市）政府，除依前款規定辦理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計畫執行期間，應依本部要求提供各階段工作進度及成果等資料。
2、 各項辦理成果，得列為本部統合視導及相關評鑑等之考核項目。

3、 辦理績優者，得依權責辦理敘獎、另定獎勵措施或依有關規定辦理表揚，本部並得從優核給下年度補助額度。

4、 應確實精算執行能力及覈實申請經費，於年度結束時，經費未執行完竣而有賸餘款者，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計畫補助款額度之參據。

9、 其他注意事項：

(1) 各項活動應依本部核定之計畫確實執行，計畫如有延期或變更，應於事前報本部同意。
(2) 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計畫及相關經費規定，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3)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其性質及情節輕重，予以撤銷或廢止原補助案件之核定，並收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款項，必要時並得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1、 申請資料有隱匿、虛偽或其他不實情事。
2、 拒絕接受訪視、查核或評鑑。
3、 違反前兩款規定。
4、 補助經費有不當或不法使用，經查核屬實。

(4) 受補助單位辦理採購，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應適用該法之規定。

(5) 依本要點規定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受補助單位應無償授權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在教育利用範圍內得無償重製、改作及利用，並供各級學校師生及終身學習推動單位教學及學習之用。

